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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南藥理大學研究發展處  通知單 

受文者： 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8年 8月 26日 

 

主旨：為配合 108年 10月份校務基本資料之「學生技術證照資料

表」填報與證照獎勵辦理相關事宜，有關學生取得證照績

效，作業辦理證照申請，繳交期限至 108年 9月 20日(週五)

截止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為配合填報 10月份校務基本資料庫，本次證照獎勵申

請可開始作業，請各單位務必協助配合轉知學生期限內

儘早繳交證照獎勵申請表至各單位彙整。 

二、 惠請轉知所屬在學籍各學制學生(含新生)、以及應屆畢

業生辦理證照獎勵申請，學生操作說明如附件 1；依本

校學生專業證照獎勵實施辦法辦理如附件 2，實際獎勵

金額將由研究發展委員會議通過後核發。 

(※英語檢定相關證照-請向語言教學組申請辦理獎勵) 

若需新增證照種類，請盡早於申請前交至研發處申請。 

三、 證照登入及獎勵對象說明，如下表： 

對象 學生資訊系統登錄 獎勵生效日期 

新生 新生入學之證照。 

請各單位向新生加強宣導證照登錄

並上傳證照掃描檔。 

2019年 2月 1日〜 

2019年 7月 31日 

在校生 申請獎勵請登錄並上傳證照掃描檔 2019年 2月 1日〜 

2019年 7月 31日 

應屆 

畢業生 

申請獎勵請登錄並上傳證照掃描檔

或以紙本申請 

紙本網址 http://www.cec.cnu.edu.tw/

實習就業組/表格下載 

2019年 2月 1日〜 

2019年 10月 31日 

承辦人：陳麗娟 

連絡電話：分機 1406 

電子郵件：box19501@mail.cnu.edu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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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請辦理期程 

項目 期間 

學生繳件申請資料至各系(學位學程)辦公室

(申請表影本請各系自行另存檔) 

即日起至各系(學位

學程)自訂時程 

各系(學位學程) 及各學院初審、彙整、用印 

本處最後截止收件時間(申請表正本) 即日起至 9/20(週五) 

四、 系統初審操作步驟如附件 3。 

五、 完成複審作業後，由系統合併列印表格，步驟如附件4，

完成主管用印後於期限內務必送至本處實習就業組，以

避免影響填報校務資本資料庫之時程。 

六、 各單位將申請資料送至研發處前，請務必查核以下事

項:  

1. 證照獎勵申請表上所黏貼之資料與系統輸入是否一

致； 

2. 資料皆須為申請學生本人且清晰(學生證、證照、存摺

影本等)，不可黏貼金融卡。 

3. 若因學生證需蓋註冊章之流程延宕，各單位仍請依於

時程內先繳交證照申請表，日後需補交學生證影本至

各系或研發處補貼，以便審查核定獎勵金。 

4. 若學生無法提供本人帳戶影本狀況，可黏貼父/母擇一

之帳戶影本，且一併附上切結書(關係證明)及身分證

影本，以茲證明。 

5. 請依照系統匯出之學生名單排序，已確保申請表有無

遺漏之情形。 

七、 請務必轉達所屬在學籍(各學制)學生於期限內提出申請，

不論是否參與校外實習或其他研習活動等。 

 
正本：各系所、學院 

副本：學輔中心資源教室、研發處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組敬上 

備註 應屆畢業生，依本校學生專業證照獎勵實施辦法辦理說明:  

※特級證照﹕凡應屆畢業生(107 學年度)取得本校學位後

報考之專門職業技術人員高等考試，於畢業當年度 10 月

31日前取得證照者。如附件 2(含獎金額度說明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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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左 

常用系統 

 

」。 

69 http://192.192.45.69 

學生資訊網(入口

1)~(入口 7)任擇一

登入 

Step1: 
開 啟 學 校 首

頁，選擇左上方

「常用系統」選

項，【學生資訊

網(入口 1)~(入

口 7)】任擇一登

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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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選擇有代號的

證照，謝謝。 

Step3-2 

例如:2019/2/12 

Step3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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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金庫 

Step5-1: 
1.上 傳 佐 證

資 料 ( 證

照)。 

2.於「申請表

列印」點選

【 獎 勵 申

請表】。 

Step5-2: 
點選「確定」

即 可列印申

請表格。 

Step6: 

✽紙本申請單

須黏貼相關資

料，並於期限內

交至所屬系所

(學位學程 )辦

公室。 

若有任何疑問

可先詢問系所

(學位學程 )承

辦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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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嘉南藥理大學學生專業證照獎勵實施辦法 
民國 96年 12月 26日行政會議訂定 

民國 97年 10月 22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

民國 98年 12月 9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

民國 99年 12月 29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

民國 100年 08月 19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

中華民國 100年 10月 12日研究發展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

中華民國 102年 6月 21日研究發展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

 

 

第 1條  嘉南藥理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鼓勵本校學生，依所學專長及興趣取得專業證

照，以提昇學生之專業水準及就業能力，特訂定「嘉南藥理大學學生專業證照

獎勵實施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2條  本辦法所稱之專業證照包括﹕ 

一、政府機關核發的各類證照。 

二、國際證照。 

三、英語檢定證照。 

四、其他專業證照。 

第 3條  本校各系(所)應依本辦法訂定專業證照採計準則，經院審查後送研究發展委員

會核備公布週知。各系(所)學生得依專業證照類別、級數、證照生效日期等資

料提出申請獎助。已領取本校其他獎助者，不得再申請。 

第 4條  申請與核發﹕請於公布申請規定期限內至學生資訊網登錄證照資料，並列印申

請表格簽名，並附學生證、考取證照正本以供查驗，驗畢歸還。申請程序如下﹕ 

一、初核：由各系(所)進行證照級別初核。 

二、複核：由各院複核。 

三、核定：依當年度預算經費提研究發展委員會核定，並由研發處公告核

發獎勵金額。 

第 5條  獎勵﹕本辦法獎勵金由本校獎助學金項下支出，其獎勵分級如下﹕ 

一、特級證照﹕凡取得本校學位後報考之專門職業技術人員高等考試，於畢

業當年度10月31日前取得證照者，可獲特級獎勵金，以3,000元為上限。 

二、甲級技術士(或相當級別)證照、英檢C1/C2級，獎勵金以2,000元為上限。 

三、英檢B2級獎勵金以1,500元為上限。 

四、乙級技術士(或相當級別)證照，獎勵金以1,000元為上限。 

五、英檢B1級獎勵金，以500元為上限。 

六、丙級技術士(或相當級別)證照、英檢A2級，以200元為上限。 

專業證照認定有疑義者，由研究發展委員會會同相關單位查驗認定之。 

第 6條 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委員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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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附件 3：證照獎勵系所初審操作說明 
 

1. 點擊「校園行政資訊系統」程式，並輸入帳號密碼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 點擊「學生技術證照 → 學生技術證照維護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. 輸入學生學號，準備審查： 

   a. 方式一：點擊「條碼」，使用條碼槍掃描學生申請單條碼，即可匯入學生資料； 

             → 請接著執行步驟 8； 

   b. 方式二：於空格內輸入學生學號，點擊右側「資料夾」更新資訊； 

             → 請接著執行步驟 6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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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可出現以下畫面，顯示學生的系統申請資料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4. 點選審查證照，讓它反藍； 

 

 

 

 

 

 

 

5. 若紙本、系統資料均無誤 → 點擊「審核」； 

 

 

 

 

 

 

 

6. 系統審核，請留意審核「證照代碼」、「證照名稱」、「生效日期」以及下方「佐證資料」，

請開啟檔案一併審閱，若有錯誤，請連絡學生重新更新。 

常出現狀況: 若證照代碼空白，名單清冊資料將會空白，影響統計清冊張數。  

1.確認學生是否選錯證照名稱或 2.該證照於系統中沒有的，須要新增。 

a. b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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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於「審核狀態」變更下拉式選單為「已審核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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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於「獎勵項目」: 「無」狀態為 不申請證照獎勵金 ; 變更下拉式選單為「獎金」

狀態為申請證照獎勵金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1. 於「審核」欄位出現「打勾」，即完成系上初審； 

反之，若要取消初審合格時，請回到步驟 8，將該項審核狀態改為「未審核」即可； 

 

 

 

 

 

 

12. 如果為同學 Key 錯，欲請同學刪除或修改時：(請各系直接協助幫學生處理) 

 → 於該項目「列印」空格，按滑鼠右鍵，出現「修改」時，點擊「修改」即可將

打勾去掉，此時才能於學生資訊網刪除或修改該筆錯誤資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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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完成初審後統計表與名單匯出說明 
 

1. 如果要進行證照申請的統計時，請選擇「學生事務 → 學生技術證照 → 學生技術證

照統計」，By 生效日期、審核狀態等等條件進行搜尋，點擊「黃色資料夾」後即出

現相關資料→「Word 檔圖案」→學生技術證照統計→合併列印；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此次證照獎勵生效日期為： 

     2019/2/1 至 2019/7/31 

 

     

 

 

審核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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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如果要列出學生證照申請的詳細名單時，請選擇「學生事務 → 學生技術證照 → 學

生技術證照名單」，By 生效日期、審核狀態等等條件進行搜尋，點擊「黃色資料夾」後

即出現相關資料→「Word 檔圖案」→學生技術證照統計→合併列印； 

 

 

 

   此次證照獎勵生效日期為： 

 2019/2/1 至 2019/7/31 

 

 

3. 若需要統計進修部資料時，請務必在進行步驟 11 or 12 前先更換統計對象；請點擊程

式右上角「日間部」下拉式選單改為「進修部」。 

 

  

審核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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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匯出之檔案列印後請於紙本下方請單位主管用印。 

 

5.紙本整理順序： 

 (1) 先放日間部、再放進修部、最後放進修學院/或其他學制。 

 (2) 日間部資料依序為：匯出統計表、匯出名單、學生紙本申請表。 

 (3) 進修部資料依序為：匯出統計表、匯出名單、學生紙本申請表。 

 (4) 進修學院或其他學制資料依序為：匯出統計表、匯出名單、學生紙本申 

  請表。 

 


